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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风笑天，江　臻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

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

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

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

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

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

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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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

会变迁，加上在此之前就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生

育政策，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和家

庭结构。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老龄人

口的增加，由此带来了社会中家庭养老压力的增

大。与此同时，作为家庭养老方式的一种补充，机
构养老的方式开始在我国城市中出现。由于这一

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

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机构养

老方式上的新颖性值得注意，还有它背后的东西，

即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探

讨的 问 题 是，机 构 养 老 能 被 普 通 老 百 姓 接 受 吗？

将老人送 进 养 老 机 构 养 老 是 子 女 不 孝 顺 的 表 现

吗？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和家属如何看待机构养

老的现实？本文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

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

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①

从目前情况看，学术界对养老机构的 研 究 刚

刚开始，除了零星关于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态度的

调查报告外［１］，仅有少量探讨机构养老发展 困 境

及对策的论 文［２］［３］，以 及 介 绍 机 构 养 老 一 般 状 况

及其基本模 式 的 研 究 报 告［４］［５］；而 现 有 关 于 孝 道

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探讨孝道的伦理学、哲学内

涵与意义，对孝道的起源与演变过程的梳理，或者

是对孝道观念的反思及其在当代的借鉴意义。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理论分析，鲜有经验研究成果。

特别是没有将机构养老与孝道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的目标。本研究探讨城

市老人及其子女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城市老人

及其子女怎样看待机构养老的方式、城市老人及

其子女如何看待机构养老与孝道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南 京 市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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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中的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对研究主

题进行初步分析。目前南京市经过民政部门审核

批准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共有１７７家，按照出

资方的性质分为政府主办、街道集体经济主办、私
人主办。本项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六家，覆盖了三

种形式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六家机构的费用

收取水平有高低之分，本研究力争在典型性的基

础上具备一定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研究针对生活

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及其子女分别制定了访谈

提纲，共访谈２０位入住老人和１４位入住老人的

子女。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入住机构的老人一般

年龄偏大，而且有的老年人身患慢性疾病，思维和

语言有障碍，所以必须选择那些心智相对健康、口
齿相对清楚、体力和精神状态至少能够接受访谈

的老人。因此，访谈对象选择的结果显然会存在

一定局限性，不能完全代表入住老人的情况。

　　一、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

　　尽管不同条件的养老机构提供的生活照料水

平不同，入住老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不尽

一致，但是各个阶层的老人都有对养老机构的需

求。这个需求可能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其一，子女忙碌，老人缺人照料。
我自己要 来 的，他 们 苦 哦，老 早 就 要 出 门 上

班，天黑才回家，就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搞给我

吃，没有人跟我讲话，这里好多人。（Ｅ陈女士）
我们家兄妹四人，哥、姐都在 外 国 或 外 地，只

有我照顾老人。我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住不安

全。现在我爱人又生病了，我还要上班，实在顾不

过来，所以把妈妈送到老年公寓。（Ａ陈女士）
其二，与子女共居，房子不够大。
我是自己要求住进来的。我老头子走了以后

我也和儿子一起住过，就两个房间，我跟孙女睡，
我打呼，孙女读书晚上要做作业，影响她，后来她

上大学，也经常要回来，现在毕业了，还是住家里。
地方太小了，我就要求出来住。（Ｄ高女士）

我以前和女儿一起住，后来外孙要结婚，家里

房子不够，我决定出来住。（Ｆ杨女士）
其三，与子女关系不和，避免与子女或子女配

偶争端。
老头子死了之后，儿子女儿都叫我跟他们住，

我不去。跟儿子住要做事，那总不能只吃饭不干

活啊，太辛苦，不想跟小孩住，我就一个 人 住。上

了八十岁女儿就叫我到这块来了。（Ｄ郭女士）

原来住女儿家，等于就是看他们面子吃饭了，
后来和女婿有矛盾我就住出来了。（Ｅ周女士）

其四，拆迁失房，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与子

女共居，又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市区买新房，拿了拆

迁款入住养老机构。
我妈妈８０岁，住进去有三年了。她原来一个

人住，后来那边房子拆迁，没有房子了，她和我住

了一年，后来自己要住老年公寓。（Ｄ胡先生）
老伴去世后，我一个人住，拆 迁 后，没 有 房 子

了。子女房子都小，我就住老年公寓了。拆 迁 款

我拿到十几万，五个小孩一家给一万，我自己还有

八万，我还有工资。（住这里）费用我自己付一半，
厂子付一半。我也不给子女添负担。（Ｃ郭先生）

我２００２年拆迁后，就 租 房 子 一 个 人 住，因 为

得了眩晕症，儿子不放心，就叫我住养老院。住家

里找个小保姆不如住养老院，省心。（Ｅ夏女士）
其五，因为身患疾病，需要医疗照顾或长期护

理，子女因各种原因无法承担照顾责任。配偶还

在世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一般都属于这种情况。
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老妈 妈９２岁 的 人 了，

一直住在养老院里。我老伴这两年身体又不好，
走动看病都不方便，我又弄不动他。我跑了好多

家，最后选的这家，有医生，有医疗设备，吃药打针

都很方便。我经常过来看看他。（Ｂ陈女士）
我有糖尿病，每天吃饭饮食都要注意，需要细

心照顾，家里女儿工作太忙，老伴年龄也大了，家

里人一商量就让我住进护理院了。（Ｂ夏女士）
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得 了 脑 梗 阻，住

院了几个月。出院后，走路、吃饭都得照顾。儿子

说找个老年公寓吧，我就来这儿了。（Ｅ朱先生）
上述许多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是交错在一

起的，许多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也许不止出于一方

面的原因，往往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二、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

　　入住养老机构，老人们得到不同程度的生活

照料，但是对入住养老机构这件事本身的态度是

因人而异的。大体上有以下三类：
一是很满意的。有的老人乐于接受这样的生

活方式，自得其乐，打算定居养老机构度过余生。
这部分老 人 理 性 和 感 性 上 都 接 受 了 机 构 养 老 的

方式。
我以后就定居这里，好得很，每天吃了中饭打

点小牌，出去转转玩玩。我往年过年都回家，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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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没有回去，就在这里过的。（Ｄ高女士）
住这里挺好的，清净，就算女儿家有房子我也

不去住了，住 这 里 我 和 展 奶 奶（同 一 个 房 间 的 老

人）又合得来，一起聊聊天，开心得很。过年去女

儿家过，女儿来接我，住个十来天再回来。我跟他

们讲我现在脑子里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想，什
么都不烦。我也算定居了吧。（Ｆ杨女士）

我现在是一个人住一间，两 张 床，没 人 打 扰，
就象自己家一样，做什么都随便。收费标准是每

个月交１２００元，我有退休金，足够用了，不用儿女

负担了。这里干净，环境好，还有别的老人一起生

活，不孤单，挺好的，很满意。（Ａ倪先生）
二是思想上有些抵触，观望 不 定。有 的 老 人

感情上并没有接受机构养老的方式，虽然从理性

分析的角度，机构养老方式无疑对他们是有利的。
我有糖尿 病，每 天 饮 食 都 要 注 意，女 儿 工 作

忙，老伴年龄也大了，家里人一商量就让我住护理

院，我自己不怎么想去。我后来有一点忧郁症，不
开心，现在好多了。如果有机会再重新选一次，我
还是住 在 家。假 如 我 没 有 老 伴，我 会 住 养 老 院。
但是现在老伴还在，年龄也大了，八十三了，自己

也不能烧吃的，就吃食堂。有时候也会过来看我，
我叫他少来，人老了走路不方便。我没打算在这

里定居，我还是要回家的。（Ｂ夏女士）
三是消极的，不适应的。有的 老 人 入 住 之 后

情绪十分低落，甚至引起心理上的危机。
当时住到养老院真有点想不开，但不 住 也 没

办法，后来慢慢想通了。我真想过寻死，活着有什

么意思啊，现在好一点了。（Ｅ小胡女士）
（我）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后来有一点忧郁症，

心里不开心，但是和医生护士交流不太多，他们忙

得很。（Ｂ夏女士）
没有哪家养老机构为此专门配备心 理 医 生。

有医疗设备和医疗设施的康复护理院，医生和护

士很少与老人交流，工作忙碌是一个原因，没有足

够地重视老人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原因。入住老

人如果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一般都通过和同住老

人聊天、和服务人员聊天舒缓。如果不能找到这

样的聊天伙伴，和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就很少了。
我７１岁了，没什么亲人了，平 时 也 没 有 朋 友

来看我，是有一点孤单的。我想有一个搭伴老人，
可以住在一间，八十岁以下的，健康的，亚健康也

行，各方面能交流起来的，能和我说说话，一起出

去走走看看。我 现 在 住 的 是 三 人 一 间，一 个１０４

岁了，聋得不行，一个有失语症，交流不起来，没有

人和 我 说 话，医 生 护 士 过 来 也 就 一 会，所 以 挺 闷

的。（Ｂ郁女士）
老人们对入住机构养老的不满意不乐意的心

态，究其原因，有的是由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比如

饮食质量不高、饮食品种不多、生活照料不到位等

引起的。
这里和家里比啊，我觉得还 是 家 里 好。以 后

要是回家住呢，自己洗自己烧都不是问题，我洗衣

服比他们洗得还干净，他们都是白的黑的一起塞

到洗衣机里洗，白的都变灰了。回家住一个不好

就是，一个人没有说话的了。（Ｅ张先生）
访谈中发现大多数不快乐并不是因为机构本

身提供的服务不完善而引起的，他们甚至承认住

在养老机 构 能 获 得 比 家 里 更 好 的 医 疗 和 生 活 照

顾，但是对于机构养老方式还是不很接受不很认

可。这种心态，与他们对家庭的习惯、对居家养老

的认可相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仍然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特别是老人。对他们来说，家的观念是

根深蒂固的。

　　三、老人对家的依恋

　　相当一部分老人表现出对家庭的依恋，有的

老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定居，还有回家的打算。笔

者统计，访谈的２０名老人中，打算定居和计划回

家的人数各占一半。至于定居和回家的打算与养

老机构的层次（档次）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还有待

后续的定量研究。
有相当一部分老人表示还是要回家，他 们 虽

然认识到养老机构是大势所趋，随着社会的发展，
子女工作的忙碌，肯定是越来越多的老人住进养

老机构养老，但是他们同时还表达了对家的渴望，
表示住养老机构是暂时选择，以后还是要回家的。
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回家仍然是一个根深

蒂固的想法、一个愿望、一个盼头。他们把养老机

构和家分得很清楚，觉得养老机构不能代替家：
好还是家里 好。我 不 在 这 里 定 居，我 先 住 两

年，老了再回家，说不定明年就回家。我在这里不

自由，在家里也不自由。女儿也叫我回家，我过两

年老了再回家。（Ｅ周女士，和女婿不和而入住）
最好还是住自己家里，和儿子住，我不在这里

定居，我 还 是 要 回 家 住，就 是 这 两 年 住 在 这 里。
（Ｅ夏女士，拆迁）

有些住的离家近的老人，能够活动的，即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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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他们的床位了，也会时常回去看看。特别

是春节，绝大多数老人都会由子女接回家过年。
过年我女儿接我回家去过，住个五六天，我回

家很方便的，我自己拄个拐杖就可以走回去，我经

常回去的，一个星期总要两三次，就回去看看，睡

觉还是回来睡，吃饭时间来得及也不在那里吃，我
回来吃。（Ｅ周女士，和女婿不和而入住）

可见，对于 一 部 分 老 人 来 说，虽 然 不 住 在 家

中，家对他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养老

机构中能得到比在家里更好的生活照料和医疗看

护，但是居家养老还是他们感性上更认可更赞同

的养老方式。
还有些老人对于定居还是回家没有决定性的

计划，定居还是回家取决于子女的态度，以及自己

身患的疾病情况。
定居不定居，以后再看吧。要是身体好了，儿

子叫我回家，我就回家。房子租了，我又是一个人，
我一般就打算在这里定居了。要是身体好，没有生

病那当然是住家里。（Ｅ朱先生，脑梗后遗症）
是否定居还得看我眼睛，能开刀开好，就可以

回家去住。要是儿子（出国打工）回家了，叫我回家

去住，我就回家去住。身体好的（老人）还是住家里

好，身体不好住养老院。（Ｅ胡女士，白内障）
有的老人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家了，有 一 种 家

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与其说是入住养老机构的

结果，不如说是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
那是儿子的家女儿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没有

家了，这里就是家。以后就定居这里了，再选一次

还是选这里。（Ｃ张先生）
我以前是和大儿子一起住，后来得了脑血栓，

眼睛也不好，白内障，还不能开刀。老了，没用了。
老头子在就好了，老头子在我不住这里，和老头子

一起住。（Ｅ大胡女士）
我老伴１９９５年去世 了。没 有 老 太 就 没 有 家

了，再找个老太？那不给人笑话啊，都这 么 老 了，
子女也不同意啊。这里住的都是没有老伴的，男

的没有老太，女的没有老头。（Ｃ张先生）
从这些访谈资料中可以发现一个重 要 内 容：

没有老太（妻子）就没有家，没有老太即使有子有

女都没有自己的家。

　　四、老人对孝道的认识与看法

　　按照传统孝道“善事父母”的要求，有子女的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由机构里专门人员而不是子

女照 料 其 生 活 和 饮 食 起 居，无 疑 是 不 孝 的 行 为。
社会上这种观念确实也仍然存在着。那么这些已

经采取机构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及其子女是如何看

待“孝道”的呢？

在访谈中发现，大部分被访对象都不同意“把
老人送到养老院的子女是不孝顺的”说法。虽然

他们认可赞同的还是居家养老，但也并不因为自

己没有采取居家养老而认为子女是不孝的。对于

子女因工作忙碌、不能很好地照料自己的饮食起

居和日常家务的事实，老人们都认为这种情况是

正常的，并没有将之归结到子女不孝上。事实上，
子女工作忙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工作占去，正
是一部分老人采取机构养老的原因。

（有人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子女是不孝顺

的），我不同意这个话，有的老人在家里不行啊，到
这里 不 是 好 得 很 嘛，子 女 忙，哪 里 有 这 里 照 顾 得

好。（Ｂ杜女士）
以前住家里，和我大孙子住，我自己要 来（老

年公寓）的，他们苦哦，早上老老早就要出门上班，
晚上要天黑才回家，就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给我

弄吃的，有时候冷的就冷的吃，没有人跟我讲话，
这里好多人。（Ｅ陈女士）

但是也有老人，对居家养老寄予了很 大 的 期

望。对居家养老的认可度越高，对机构养老的适

应性就越差、认可度越低。如果他们是因为和子

女或子女的配偶关系不和而入住养老机构的，特

别是不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子女的决定，
对子女就会产生失望的感受。

老伴１９９１年死了，我和老六家一起住。老六

去了意大利，做苦工哎。我和老六媳妇一起住，各
吃各的，我自己烧自己吃，现在看不见烧不了，媳

妇嘛……。（Ｅ小胡女士，白内障）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有的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有的是子女的决定。子女做的决定在老人那里引

发了 不 同 的 反 应，有 的 老 人 同 意，有 的 老 人 不 同

意、想不通。就后一种情况来说，是一种“有违”，
违背了 父 母 希 望 居 家 养 老 的 意 愿。但 是 通 过 访

谈，发现“有违”的情况都是在父母确实需要养老

机构更为稳定更为专业的照料时发生的，没有遇

到单纯因为老人与子女或子女配偶关系不和，在

老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子女决定让老人入住养老

公寓的情况。
那么，对采取机构养老的父母来说，子女的哪

些行为是孝呢？分析老人的访谈资料发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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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孝的有这么几个行为：
一是子女来探望。
（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的子女是不孝顺的）也不能

这样讲，有的是家里照顾不好，在养老院住有人搞吃

有人搞卫生。我几个子女都不错，两三个星期来看

我一次，轮流来，我子女都孝顺。（Ｅ夏女士）
女儿经常过来看我，时间也 不 定。女 儿 好 还

要女婿好，我女婿也不错，孝顺。女婿说他爸爸妈

妈都不在了，两 家 就 我 一 个 老 人，要 对 我 好。（Ｄ
郭女士）

原来住女儿家，等于就是看他们面子吃饭了，
后来和女婿有矛盾我就决定住出来。女儿一个星

期来两三趟，今天下午刚刚来过，帮我洗澡，我这

个手痛，自己洗不了。我气管炎，老咳嗽，药 是 女

儿从家里带，我女儿还是孝顺的。（Ｅ周女士）
二是子女的生活帮助（帮助老人洗 澡、带 药、

带菜等）。
大女儿住的离这边近，她帮我找的，一个星期

来看一回，带点吃的菜给我，这里伙食毕竟不够，
一般都是一菜一汤。二女儿是大桥饭店服务员。
两个女儿一个星期都要来一下。（Ｃ郭先生）

三是子女过年过节把自己接回家。
女儿和儿子都很孝顺，女儿大概半个 月 来 看

我一次，我很满意。所以，把老人送进老年公寓并

不是说就不孝顺了，女儿和儿子把我送进老年福

利院也是为我着想啊，他们平时上班工作忙，家里

又有事情，照顾我的时间不多，过年过节还把我接

回家里，我很满足了。（Ａ倪先生）
过年我回家过，老六媳妇来也会买点东西来，

这个媳妇做的还不错的。（Ｅ胡女士）
四是给零用钱。
儿女对我都很好的，一个星期至少有 两 个 小

孩来看我，每回来都不空手，都要带点吃的，我东

西都吃不完。我大孙子大学毕业工作了，前几天

才来看过我，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烧香用。
子女们尽孝的方式各不相同，这和他 们 所 处

的境况、能力和特性有关系，但只要是基于“亲爱

父母”之情、“善待父母”之意，都可以成为孝行。

　　五、子女对机构养老与孝道的认识

　　父母入住养老机构，为人子女者对此有何看

法和感受呢？他们对孝道有着什么样的认知？对

父母实行机构养老有什么样的认知？他们的认知

和行为是否能达到一致？有没有不能达到一致而

引起内心的焦虑和紧张的情况？访谈结果表明，
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对机构养老的积极态度。
通过与访谈对象接触和分析访谈资 料 发 现，

子女对孝道的认知是不同的，父母入住养老机构

所引发的他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同的。有的子

女对父母入住养老机构持赞成的态度，认为不论

采用哪种养老方式，让父母受益就是孝的，其认知

和行为能很好的统一：
我兄弟姐妹七个，我是老大，我父亲９４岁了，

身体是不错的，我很注意他的营养。把父亲送到

康复院这个决定是我做的，我把房子都卖了。不

能说送老人进养老机构的子女就是不孝顺，这个

是中国传统的落后思想，你要知道中国是在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出来的，有些思想保守落后。
我打算让父亲一直在这里定居了。（Ｂ吴先生）

此访谈对象“送老人进养老机构不是不孝”的
认知和卖 房 子 送 父 亲 进 养 老 机 构 的 行 为 是 一 致

的。因此，他在面对弟妹的反对时很理直气壮：
弟弟妹妹不同意啊，不同意那也不行，我把房

子卖了，钱给弟弟妹妹管，老爸的支出就从这个卖

房子的 钱 里 出。他 们 为 什 么 不 同 意？ 房 子 没 了

啊，现代人啊，在钱这个东西面前是没有多少兄弟

姐妹的亲情讲的，我把房子卖了钱给老爸用，他们

得不着了啊，当然反对了。老爸都九十多岁了，留
着房子干什么？在家请小保姆也烦得很，不如这

样干 脆，我 母 亲 现 在 还 没 有 进 来，自 己 住 一 个 中

套，我打算以后也这样，让她也住进这种好点的养

老机构。（Ｂ吴先生）
他对父亲的孝的行为还表现为：
我早中晚三趟过来看看。我很注意老人营养

的，护工知道，每天吃安利的蛋白粉、多种维生素、
钙镁片。（Ｂ吴先生）

这些都和他的认知不冲突，并且是孝 感 和 孝

意的自 觉 流 露。对 于 这 部 分 子 女 来 说，他 们 对

“孝”的认知已经突破了固有的条框，适应了现代

社会，适合家庭的能力和特性，让父母入住养老机

构不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矛盾和紧张。
另一种是对机构养老的矛盾态度。
有些子女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他们 认 知 上

秉承传统 的 老 人 应 在 家 中 由 子 女 赡 养 照 料 的 观

念，因而引发了焦虑和紧张，心理感受非常复杂。
让老爸爸进养老院也是没有办法的 事 情，我

们都忙，妈妈又老了。要是有办法也不会把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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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我们做子女的其实心里很不忍心，照顾老

人确实是子女的责任，送到养老机构里来毕竟不

比家里，感觉到有人关心他。但是在家里实在是

没有办法照顾他。（Ｂ女儿樊女士，父亲脑中风）
反对是没有人反对，就是我妈妈想不通、不愿

意，当时我心里也不好过、不安稳，传统观点都是

子女照顾老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心里确实很犹

豫，反正就是很不舒畅。但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

呢。（Ａ儿子周先生，母亲腿跌断）
对于这部分子女来说，他们对传统观 念 中 子

女责任有明确的认知：照顾老人。对于“亲自奉养

双亲，随侍在侧，使亲欢愉”这一行为，子女们给予

的是正面评价，是回报当初对他们的爱和养育的

应然行为、“应该”这么做的行为。
我还有个想法，等我５５岁退 休 了，我 就 把 奶

奶接回到我那里去。其实老人不是负担，是福气，
我们四兄妹都是她带大的，跟她感情好。（Ｅ孙女

包女士）
可是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工作压力，使 子 女 没

有时间、足够的精力和能力随侍在侧、养亲体悦亲

志。在家庭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把父母亲送

进养老机构购买养老服务。
住这里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妹妹也同意，

我妈妈她完全不能自主，我也很犹豫啊，不到万不

得已不会这么做。（Ａ子杨先生）
这一行为与对子女责任的认知发生 了 冲 突，

导致子女做决定时犹豫，送进来后心里不好受、不
安稳。子女对机构养老的矛盾心理不仅体现在无

法实践自己的责任义务方面，还表现在产生了“担
心”、“怕别人说”的想法。

（哥姐的决定）我父亲他没有反对，我自己那

个时候有点想不通，也不是想不通，就是有点担心

嘛，一般传统观点都是下人要照顾上人，养老送终

什么的。那时侯是有点担心，怕别人讲我们不孝

啦。（Ｅ子张先生）
当时心里是有点怕的，怕人家说啊，说你们家

有儿有女的，结果老人还要住老年公寓。我婆婆

自己想去，也就让她自己作主了。（Ｄ媳史女士）
我母亲原来一个人住，我父亲过世早，后来那

边房子拆迁，没有房子了，她和我住了一年，不愿

意住了，自己提出来要住老年公寓，当时我们都反

对，心里确实担心人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家姊妹六

个，我是老 二，老 大 在 外 地，南 京 就 是 我 最 大 了。
担心人家说你们家儿女那么多，老妈妈还要住老

年公寓。确实是有点心理压力。（Ｄ子胡先生）
可见，机构养老给子女带来的心理矛 盾 不 仅

在于子女无法亲自实践自己的孝知、无法回报父

母的养育，还在于子女对外部舆论力量的恐惧，这
和传统孝道的强大规范力是紧密相关的。传统孝

道给子女角色规定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提供了

特定的社会期望，并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

到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社会文化中对于

孝道的评判和标准形成了一种“他者”，在子女处

理父母的养老问题时，这种“他者”会影响他们对

父母实行机构养老的态度和感受。这一心理困境

不仅发生在子女身上，同样也发生在入住养老机

构的老人身上：
她热了脚就痒，入冬以来一直不肯盖厚被子，

就盖这里发的被子。今天她叫我带过来了，为什

么呢，她看别人都盖厚被子了，她生怕别人讲她，
穷啊，小孩子不孝顺啊，所 以 叫 我 带 过 来。（Ｅ孙

女 包女士）
可见虽然 在 养 老 行 为 层 面 上 改 变 了 养 老 方

式，但是深层次的养老观念层面，传统的孝道仍然

在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具体行为和感受。

　　六、结论与思考

　　养老 机 构 的 出 现 并 不 简 单 意 味 着 孝 道 的 弱

化，也不意味着已入住养老机构的那些家庭都毫

无障碍地完成了从传统孝道到现代新孝道认同的

转化。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孝道作为传统文化和价

值观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继续对人们起着影响

作用。这种影响作用表现在观念层面，是人们对

孝的认知留有传统孝道的痕迹；在行为层面，是人

们选择机构养老的时候承受了心理压力。传统孝

道观念影响着子女和父母双方面的感受，即使是

子女主动决定让父母入住养老机构，那也不意味

着子女内心毫无压力、毫无困难地认可并接受自

己的决 定 和 行 为。从 入 住 养 老 机 构 的 大 多 是 高

龄、丧偶、疾病老人可以看出，只要家庭还有能力

照料老人，他们实行的还是居家养老。
文化观念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 是 一

个持续长久的过程。尽管传统孝道的某些内涵仍

然对社会生活起着影响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孝道本身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内涵，
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是和传

统孝道的特点相对而言的。可以肯定的是，“孝”
仍然是现代社会一个正面的文化标签。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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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孝道，有其已变或必变的部分，也有其未变的

部分。
本文分析了机构养老的兴起所体现的行为层

次———孝道具体内涵的变化，也分 析 了 父 母 对 孝

的认知。结果表明，只要是寓意关心父母、加强与

父母联系的行为和行为倾向都是正面的积极的，
可以称之为孝的。孝的本质不是行为形式上的无

违，而是以父母为对象的良好的情绪与感受，力图

使父母身心受益的行为意向。
善待父母 的 意 思 是 尽 心 尽 力 地 好 好 对 待 父

母，以使双亲在身心两方面获得最大的益处。如

果没有“孝感”和“孝意”，是不能成为真正“孝顺”
的。因此，“善待父母”才是孝道的核心因素。子

女们尽孝的行为方式也许各不相同，这和他们所

处的 境 况、能 力 和 特 性 都 有 关 系，但 只 要 是 基 于

“亲爱父母”之情、“善待父母”之意，都是孝的。这

种孝道的核心要素是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

部分，也是每个社会形态都予以正面评价的部分。
任何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的发展或践履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和原有的传统观

念发生抵触。人们对发展着的现实生活的真实体

验和感受，必将使文化观念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

的冲突和变化中发展向前。这其中就涉及行为方

式的变化和观念的发展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就

选择机构养老而言，这既体现了观念先行发展而

导致选择新兴养老方式这一行为层面的改变，又

体现了根据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首先实行新兴

养老方式，然后在行为与传统认知冲突中，逐渐使

行为取得合法性的解释，进而构建起与传统孝道

不同的 新 的 认 知。而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的 发 展 过 程

中，人们行为的改变与观念的改变之间是如何相

互作用的，则是对包括孝道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

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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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千介 

风笑天 

南京大学#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成员，曾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 

一届和第二1委员、中,社会学会常务理轉：199(W业于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获法判専士学位：主^从事社会研究^法、青料十会家庭社会¥:、 

人口社会学、独生子女问题等研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0、教育 

部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_务院二.峡移民局重点项目、美同福特基金重点 

项目等鸸著有《社施》、《现傲会_施》、《？姓子女: 

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的印记》、《社会研究：科^%—艺术》 

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表论义丨20余篇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I•専士生 

导师，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 a 1980年起先后就 

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德国马尔堡大学 

社会科学与哲学系，分别获得理学学士、理学硕七与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的研究与教学工 

作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或®大项目课题若干项，出版专著多 

部，发表学术论文丨50多篇，获宵部级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10次，2007年 

获“全围优秀青年人口学荇奖”称号一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同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翻译教育巾心主任， 

兼任黑龙江省翻泽协会理事、哈丨：大优秀课程主持人，1991年和2000年 

先后赴新两伯利亚同立技术大学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进修访问主要 

从事翻译学、语篇语言学、俄汉对比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B e c 

T H H K PyflH�、《巾同俄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语言学》、《外语研究》、《西安外国语 

学院学报》、《外语与翻译》等网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主编和参编教材10余部，多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成果 

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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